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2026年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目录标准（试行）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提高

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713号）、《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

第21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民政工作实际，制定昆明市官渡区

民政局2026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如下：

一、编制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；

（二）符合法定的职责权限范围；

（三）结合民政工作实际，突出针对性、具备可操作性和

灵活性。

二、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

（一）制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

委、市政府以及区委、区政府涉及民政方面决策部署的重大政策

措施； （二）制定贯彻落实涉及民政重要法律法规以及民政

部、省民政厅、市民政局有关重大政策措施；

（三）编制或调整官渡区民政事业发展的重要规划、年度计

划、专项规划、重大改革措施以及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规划；

（四）报请区委、区政府的涉及民政政策、规范性文件草案，

以及有关民政重大政策措施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、调整和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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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；

（五）涉及民政重大投资项目、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国有资

产处置；

（六）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，维护社会治安、社会稳

定、社会秩序采取的长期限制性措施；

（七）拟定行政区划调整事项；

（八）其他涉及民政事业基础性、战略性、全局性的重大事

项；

（九）其他涉及民政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认为应当纳入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下列决策事项不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1.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；

2.本单位内部管理事项，包括人事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管

理以及内部工作流程等事项；

3.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；行业组织或者

社会团体能够自律管理的；基层群众组织能够自治管理的；

4.为执行上级决策部署出台的、没有作出对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更为不利的具体实施措施的，可不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目录；

5.省、市、区政府立法决策；

6.应当由区委、区政府决策的事项；

7.其他法律、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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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
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、集体讨论决

定等必要的法定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

（二）决策事项主办科室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

对决策立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，

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
（三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目录动态管理，根据区委、

区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情况进行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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